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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音词鉴于其音节数量的限制，其语义结构往往隐含 了一些在词形平面中无法呈现的意义成分，以动 

词性语素为参照点，那么在复音词语义结构 中的隐含成分可分为六大类，即隐含动词性语素的动作对象、动作主 

体、动作目的、动作方式以及隐含动词性语素的使动用法-9被动用法。这些被隐含的成分通常可以通过分析动词 

性语素的语法特征、参构语素的语素义特征、动词性语素的优选搭配、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复音词中的构式，进而实 

现在语义结构 中的再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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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初期，音变造词是构造新词的主要方式，随着复音化的加速，结构造词逐渐取代音变 

造词成为了构造新词的主流方式，而“由临时组合的词组逐渐凝固而成词”_】 则是结构造词的核心内容。由 

词组而成词 ，意味着将一个需要数个概念组合而成的复杂概念凝缩在一个有着音节限制的复音词中，于是复 

音词在语素充分表意的前提下，必然面临着概念的选取与舍弃，而一些在词形中没有被体现的概念在词义表 

达中有时却是必须的，于是它们便以隐含的形式存在于复音词语义结构之中，只有在词义释读过程中才会被 

呈现出来 。王宁先生也认为“除字面上 的语素之外 ，就意义而言，常常会有隐去的成分 ，也就是需要补充的意 

义成分” _j4”，并因而得出了“在双音合成词里，语义要素与参构要素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是合成词与词组的 

区别。”̈2且 在以往研究中，复音词语义结构隐含成分的研究集中在对“名名组合的复音词或词组中隐含的谓 

词性成分”，如谭景春 ]、袁毓林、魏雪[4]、宋培杰l_5 等。然而，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隐含的成分是多样的，本 

文将以动词性语素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的语义隐含为研究对象。南北朝时期汉语复音化达到了高潮，大量 

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词产生，因而我们将以南北朝新词为切入点，在这种汉语词汇新质成分中，研究动词性语 

素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的语义隐含。① 

鉴于被隐含成分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语义角色的不同，动词性语素在复音词中的语义隐含可分为六类， 

① 鉴于此，本文所有例词均为南北朝新词，新词根据《汉语大词典》首例证的时间以及集美大学《四库全书语料库》进行判定，因此本文所 

有例词释义均为南北朝时期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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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动作对象隐含 、动作主体隐含、动作 目的隐含 、动作方式隐含 、使动用法隐含 、被动用法隐含。 

一

、动作对象隐含 

动词性语素在组构复音新词的过程 中，其动作义通常会指向特定的动作对象 ，但是呈现在复音词词形平 

面中的却只有动作 ，而动作对象则被隐含在复音词深层 的语义结构 中，只有通过词义的释渎 ，才能得到再次 

的呈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动作对象隐含”。 

动作对象隐含主要存在于偏正结构与支配结构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分述如下。 

(一 )偏 正结构 

在偏正结构复音词中，动作对象隐含主要存在于三种语义结构中，即“动作 ·主体”、“动作 ·处所”、“象 

似 ·动作”。 

1．语义结构为“动作 ·主体” 

以“偏正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动作 ·主体”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其中的动词性语素一般是不及物的， 

单用时很少带有宾语，如“垂柳”、“驰风”、“返潮”、“飞雨”、“沸泉”等。即便带宾语，宾语往往是常用搭配、优 

选搭配或者该动词性语素在新词 中的参构语素义 已包含着动作对象。如“耕夫”中“耕”本义为“耕 田”，《说 

文》：“耕 ，犁也。从未井声。一日古者井 田”，所 以在“耕”的本义中就蕴含着动作对象“田”，并以该义构造了 

新词“耕夫”。 

但是 ，一些复音新词在按上述语法语义结构进行组构时 ，动词性语素有时是及物性的 、．且其动作对象不 

具有特定性，然而复音词结构中却隐含了特定的动作对象。如“倦客”指“客游他乡而对旅居生活感到厌倦的 

人”，其中动词性语素“倦”为“厌倦”义 ，具有及物性，单用时其对象范围广泛 ，而名词性语素“客”则指“旅居他 

乡的旅客”。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名词性语素“客”的语素义特征“旅居他乡”被凸显，进而导致“倦”的动作 

对象特指“旅居生活”，并隐含在“倦客”的语义结构中。又如“讲师”指“讲道传经的儒师或高僧”，其中动词性 

语素“讲”为“讲解、宣讲”义，具有及物性，单用时无特指的动作对象，而名词性语素“师”本指“大师”，但在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这一社会背景中，“师”特指“精通经文的儒师或高僧”。同时，在组构新词的过程 

中，名词性语素“师”中表示身份 的语素义特征被凸显 ，进而导致“讲”的动作对象特指“经文”，并隐含在“讲 

师”的语义结构中。 

2．语义结构为“动作 ·处所” 

以“偏正结构”为语法结构 ，以“动作 ·处所”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 ，其语义结构 中通常也会隐含动作对 

象。 

如“钓台”指“钓鱼台”，前一语素表示动作 ，后一语素表示处所。其中“钓”指“以钓具获取水生动物”，具 

有及物性 ，单用时其动作对象为泛指的“水生生物”。但是，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钓”的动作对象由泛指而特 

指 ，即“鱼”，并隐含在“钓台”的语义结构中 ，在该词 中，被隐含 的动作对象“鱼”之所以能顾产生 ，是因为于动 

词性语索“钓”而言 ，“鱼”是其优选搭配 。 

又如“讲座”在其语义结构“动作 ·处所”中也隐含了动作对象，但动作对象的产生方式与“钓台”不同。 

“讲座”的组构过程中，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这一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及物性语素“讲”的动 

作对象才由泛指而特指“佛法、经文”，并隐含在“讲座”的语义结构中。 

3．语义结构为“象似 ·动作” 

以“偏正结构’，为语法结构 ，以“象似 ·动作”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 ，其语义结构 中通常也会 隐含动作对 

象 。 

在“象似 ．动作’’类语义结构的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大多是不及物性的，如“鹄立”、“风散”、“电断”等， 

但有时在少数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是及物性的，如“疽食”、“坤育”等。在这类词中动词性语 素在前一象似 

性语素的影响下其动作对象将会由泛指而特指，但这类词较少。如“疽食”指“疮毒侵蚀肌肉，比喻祸患蔓 

延”。其中，名词性语素“疽”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的毒疮”，而动词性语素“食”泛指“(人或其他动物)吃食 

物，吃东西”，具有及物性，但没有特指的动作对象。但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疽”语素义中表示处所的语义 

· 94 · 



特征“皮肤’’被凸显出来，于是“食”的动作对象被限定为“肌肉或肌体”，并将其隐含在语义结构中。与“疽食” 

相类似的还有“坤育”等词。 

(二)支配 结构 

在支配结构复音词中，动作对象隐含主要存在于两种语义结构中，即“动作 ·处所”和“动作 ·工具”。 

1．语义结构为“动作 ·处所” 

一 般情况下，在这一语义结构的支配结构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有两种情况。其一，动词性语素具有不 

及物性，如“编牒”、“乘墉”、“出尘”、“还朝”、“航海”、“跻险”、“发地”、“导首”等；其二，动词性语素具有及物 

性，但其语素义中本来就蕴含动作对象，如“膀道”、“画扇”、“拊庙”等。“膀道”为“张榜于道路”，其中“膀”有 

“张挂告示、榜文”义，因此“膀”中本源性地蕴含了特定的动作对象。“画扇”中“画”与“拊庙”中的“柑”也同样 

是本源性地蕴含了特定动作对象“画”与“死者”。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语素义与语素义的组合过程中动词性语素并没有增加某些成分。但是 ，当动词性语 

素为及物动词，且其语素义中并不具有本源性动作对象时，动词性语素的动作对象就被隐含在语义结构中。 

如“降舆”指“将柩车上的灵柩放入墓穴之中”，其中“降”具有及物性，为使动用法，即“使⋯⋯下降”，其动作对 

象不具有特指性；而“舆”指“载柩车”，表示处所。在新词的组构过程中处所“舆”是借助介词“于”“引进处 

所”L6J 。 的功能才实现了与动词“降”的关联 ，进而形成上古句法形式“动作+‘于’+某处所”。于是，在这 

一 结构形式中，“舆”就失去了成为“降”动作对象的资格，同时，“舆”在组构中凸显其语素义特征“载柩”，进而 

导致“降”的动作对象特指“灵柩”。“抽心”、“厝怀”、“厝心”等词中隐含成分的产生与“降柩”相似。 

2．语义结构为“动作 ·工具” 

以“支配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动作 ·工具”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其语义结构中通常也会隐含动作对 

象。 

如“访舟”指“乘舟寻幽揽胜”，其中“访”具有及物性，为“寻访”义，其动作对象不具有特指性；而“舟”指 

“小船”，表示交通工具。在新词的组构过程中，处所“舟”是借助介词“以 ‘引进工具方式”的功能才实现了与 

动词“访”的关联，进而形成上古句法形式“动作+‘以’+某工具” 在这一结构形式中，“舟”无法作为“访”的 

动作对象存在，同时，“舟”在组构中凸显其语素义特征“游览工具”，进而导致“访”的动作对象特指“景胜”，并 

隐含在该词的语义结构中。又如“传鼓”指“击鼓通报”，其组构过程中，两参构语素借助介词“以”相关联，进 

而确定了“鼓”的工具角色；同时，“鼓”凸显其“通过声音传递某种信息”的语义特征，导致及物性语素“传”的 

动作对象特指“信息”，并隐含在“传鼓”的语义结构中。“匠笔”、“调鼎”、“和齐”等词中隐含成分的产生方式 

与上两词相同。 

以上述两类语义结构方式构成的复音词在句子中仅能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即其后不能跟对象性宾语。 

首先，这是因为在该类复音词语义结构中隐含了动词性语素的动作对象。其次，表示处所和工具的名词性语 

素长期居于宾语的位置上，使其在形式上取代了宾语，因而在句子中其后不能再跟对象性宾语。 

综上，由动词性语素参构的复音词，其语义结构中通常会隐含动作对象，这种被隐含的动作对象可存在 

于不同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中，且该隐含成分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动词性语素本身的语法特征， 

即其具有及物性；其次，来源于另一参构语素即“动作主体”在组构新词过程中所凸显出的语素义特征；再次， 

来源于复音词语义结构 中所隐含的介词结构 ；最后来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第一个来源是隐含动作对 

象产生的前提条件 ，而后三个来源则是确定隐含动作对象的依据 。同时，动作对象的隐含将会对蕴含该隐含 

的复音词的语法功能产生一定影响 ，如该类复音词是否带宾语。 

二、动作主体隐含 

动词性语素作为谓词性成分必然涉及动作主体，但是由于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词音节数量的限制以及双 

音词表意的概括性与复杂性的制约，“动作主体”和“动作”往往不能同时以显性的形式呈现在词形 中，其 中前 

者通常以隐含的方式存在于复音词的深层语义结构之中，只有在词义的释读过程中才能被重新呈现出来，这 

种现象我们称为“动作主体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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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主体隐含主要存在于支配结构复音词与偏正结构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分述如下。 

(一 )支配结 构 

1．语义结构为“动作 ·对象” 

在支配结构复音词中，动作主体隐含主要存在于“动作 ·对象”语义结构中。 

该类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在单独使用时，其动作主体是不确指的，但当该动词性语素进入“动作 ·对 

象”类语义结构，与相应的的动作对象结合后，动作主体就具有了确指性，并被隐含在该语义结构中。如 晾 

春”指“花木于春 日来临时迅速萌发”，其中动词性语素“惊”有“惊吓”、“使吃惊”等义 ，但其动作 主体不确指 。 

同时，在新词的组构过程中，表示动作对象 的名词性语素“春”，其所包含的语 义特征“草木萌发 的季节”被凸 

显出来，进而导致动词性语素“惊”的主体特指“花木、草木”，并被隐含在“惊春”的语义结构中。又如“割慈” 

指“子女同父母生离死别”，“割”与表示“父母”之“慈”搭配，其动作主体被确指为“子女”，并隐含在语义结构 

中。上两例中，被隐含的动作主体并不是动作唯一可选的主体，但却是动作的优选搭配或常用搭配，如“惊 

春”的不一定非要是“草木”，也可以是某一事件或某种小动物 ，但是“草木”却是其最常用的搭配 。 

此外，“寰极”、“骖鸾”、“插羽”、“抽簪”等词中均隐含了动作主体，其隐含方式与“惊春”、“割慈”相同。 

(二 )偏 正 结构 

在偏正结构复音词中，动作主体隐含主要存在于“方式 ·动作”与“动作 ·处所”两种语义结构中。 

1．语义结构为“方式 ·动作” 

在该类 中，隐含的动作 主体往往可 以根据动作方式进行确定，如“策试”指“君主对 臣下或举子 的考试”， 

其中动词性语素“试”指“考试”，其动作主体无确指，而“策”指“策问”。在新词组构中，语素“策”中“君主策 

问”的语素义特征被凸显，于是，“试”的动作主体就被确指为“君主”，并隐含在语义结构中。此外“并驾”、“夹 

注”、“赐册”等词均属该类。 

有时，隐含的动作主体不是根据动作方式确定的，而是根据社会文化语境确定的，如“互市”指“民族或国 

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其中动词性语素“市”为“买卖”义，动作主体不确指，但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语境 

下，其动作主体被确指为“民族或国家”。该类词语较少，如“象教”亦属该类。 

2．语义结构为“动作 ·处所／工具” 

语义结构为“动作 ·处所／工具”的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在单用时其动作 主体是不确指 的，但是在与表 

示处所或工具的名词性语素组构新词的过程 中，其动作主体具有了确指性 ，即与之共 同组构新词的名词性语 

素的意义，促使动词性语素的动作主体由不定指到确指。如“操调”指“写作所采取的格调”，其中动词性语素 

“操”为“采取”义，动作主体不确指，而“调”指“诗文格调、韵律、气韵”，“调”所凸显出的这些语素义特征，一定 

程度上将动词性语素的动作主体限定为“诗文作者”。如“欹案”、“归塘”亦属该类 。 

有时，在该类词中被隐含动作主体的确指依赖于社会文化语境，如在南北朝佛经文化的影响下，“讲座” 

中“讲”的动作主体被确指为“高僧或儒师”，并隐含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该类词较少，“讲堂”、“澡罐”、“讲 

席”等均属该类。 

综上，被隐含的动作主体与被隐含的动作对象的来源较为相似，如二者来源均包含另一参构语素在组构 

新词过程中所凸显出的语素义特征以及社会文化语境。此外 ，被隐含的动作主体 ，还来源于动词性语素在使 

用 中的优选搭配或常用搭配 。 

三、动作 目的隐含 

在古代汉语的句法平面中，通常用连词“以”连接两个动作，后一动作往往是前一动作的目的 ”，如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袭远”即为“劳师”的动作 目的。在词汇平面上，动作目的往 

往也需要表达，但是由于词汇音节的形式限制，动作目的通常被隐含在复音词深层语义结构中，而在释读词 

义时才能得到再呈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动作目的隐含”。 

动作目的隐含主要存在于以“动作 ·对象”为语义结构的支配结构复音词中，少量存在于偏正结构复音 

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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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配 结构 

在支配结构复音词中，动作目的隐含主要存在于“动作 ·对象”语义结构中。 

1．语义结构为“动作 ·对象” 

该类复音词，其词形平面上没有表示动作 目的的语素，但是在语义结构中，动作 目的却是必须阐释的部 

分，如“禁火”以“防灾”，“剪彩”以“制成虫鱼花草之类的装饰品”，“见胆”以“表示诚意”，“毁服”以“自责”，“就 

粮”以“取得给养”，“镌石”“镌勒”以“记功或表功”，“解龟”以“辞官”，“解辫”以“归诚”“绝席”以“示显贵”“加 

餐”以“保重身体”，等等。但上述各词的动作目的均被隐含在语义结构中，只有在词语阐释的过程中依据生 

活常识 (如“禁火”、“剪彩”)或社会文化语境(如“见胆”及以下诸词)，才能得到重现。 

与一般性支配结构复音词不同，在该类词中，动作 目的在词义表达中的地位并不次于动作本身，甚至在 

一 些词中动作 目的才是词义表达的重点，如“解龟”、“解辫”、“加餐”，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真地做出了“解除 

龟印”、“解散辫子”、“增加饭量”的行为，这种动作只是一种表现、一种方式，“辞职”、“归诚”、“保重身体”才是 

词义的重心。换言之 ，词形中呈现 的成分正是语义结构中隐含成分的典型表征。 

(二)偏 正 结构 

在一些偏正结构名词的语义结构中，由于动作过程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被隐含，其动作目的也相应被隐 

含，但在释读词义时仍需呈现动作过程及动作目的。如：“火艾”指“灸疗的艾炷”。其中“艾”指“艾草”，在新 

词的组构过程中，“艾”的语素义特征“艾草医疗功能”被凸显，进而导致隐含的动作目的可确定为“灸疗”。该 

类词极少，如“腊鼓”、“火粒”均属于该类。 

综上，复音词中，被隐含的动作目的主要源于社会文化语境和生活常识等因素，部分词例中动作目的的 

确定依赖于另一参构语素在新词组构中凸显的语素义特征。 

四、动作方式隐含 

动词性语素组构新词时，动作方式往往需要表达，但由于复音词音节数量的限制，动作方式通常仅蕴含 

在深层语义结构中，而不呈现在复音词的词性平面中，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动作方式隐含”。该类词语较少， 

且该类隐含通常仅存在于“动作 ·对象”类支配结构复音词 中。 

如“开边”指“用武力开拓疆土”。其中“边”为“边疆”，这决定了动作“开拓”的最优方式是“武力”。又如 

“揆地”指“依据 日影测地”，其中“揆”为“度量”，而古时往往根据日影i贝4地，如“揆 日”一词，《诗 ·廊风 ·定之 

方中》有言：“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因此，“揆地”的最优方式变成了“根据 日影”。又如“煎饼”指“在鏊子上摊 

匀烙熟的饼”，鉴于“饼”的形状特点 ，“煎”的方式是“摊匀”。 

综上，复音词中，被隐含的动作方式主要源于另一参构语素在新词组构中凸显的语素义特征。 

五、使动用法隐含 

动词性语素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由主动到使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句中通常用“使⋯⋯” 

来标记，但是由于复音词音节数量的限制，在词形平面上没有形式标记，而是被隐含在复音词的深层语义结 

构中，这种现象我们称为“使动用法隐含”。 

该类隐含 主要存在于支配结构与补充结构复音词中。分述如下。 

(一)支配 结构 

在支配结构复音词 中，使动用法隐含主要存在于“动作 ·主体”类语义结构中。 

1．语义结构为“动作 ·主体” 

以“支配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动作 ·主体”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中，若动词性语素为不及物动词，则在 

该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隐含了动词性语素的使动用法，即“使⋯⋯”，而这一使动用法只有在词义的释读过程 

中才能再现 。如动词“静电”、“归鞅”、“班师”中的动词性语素“静”、“归”、“班”均具有不及物性 ，且在组构新 

词的过程中，上述各语素分别进入“使⋯⋯静”、“使⋯⋯归”、“使⋯⋯班”等使动结构，而这些结构均隐含在复 

音词语义结构中。类似的词例还有“归身”、“还驾”、“崩心”、“积翠”、“蹶角，，等。 

上述各词中出现的使动用法，王力先生界定为“致动”。王力先生在论述“词在句子中的临时职务’’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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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说话人要使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具有某一不及物的行为的时候，就把表示这一行为的内动词放在宾语 

前面。宾语前面本该是外动词的位置 ，所以这内动词变为带有外动词的性质 。但是这种动词毕竟和一般外 

动词不同 ；并不是行为施及宾语 ，而是使宾语代表的事物有此行为 。这可以说是 内动词作外动词用。’’ 。 因 

此，我们也可以用构式压制理论来解读上述复音词中发生的使动用法隐含。 

关于“构式压制”，施春宏认为构式压制是通过“构式的‘招聘’机制和组构成分的‘求职，机制”相互作用 

完成的，进而将“构式压制”的内涵阐释如下 ：“所谓构式压制，指 的是这样的现象：在组构成分进入构式的过 

程中，构式向组构成分提 出需要满足的准人条件 ，如果组构成分 的功能 、意义及形式跟构式的常规功能 、意义 

及形式不完全吻合，则通过调整其功能和意义结构及形式结构中的某些侧面以满足该准入条件，若两相契 

合，则构式压制成功；若不能两相契合，则构式压制无效。”嘲分析如下：依王力先生论述，正常的构式为“外动 

词+宾语”，即该构式要求进入该构式的动词必须是外动词 ，这便是该构式词项 I的准人条件 ，但是当内动词 

(即不及物动词)准备进入该构式时 ，便在内动词的功能与构式准入条件之间发生了冲突，于是内动词受到了 

构式的压制或者说发生了构式与语素功能的整合 ，即具有不及物性的动词性语素为了适应该构式 ，临时调整 

自身功能，以“致动”的形式满足了构式角色的要求，并最终进入构式。以“班师”为例，语素“班”与“师”(军 

队)欲进入构式“外动词+宾语”，然而“返回”之“班”是 内动词 ，不符合构式对词项 i的要求 即“外动词”，于 

是 ，“班”为了满足构式 的准人条件 ，调整 了自身的功能 ，最终以“致动”一一 “使 ⋯⋯班(返回)”的形式顺利进 

入构式入职 ，进而形成新词新义 。 

综上，在上述语法语义结构类型的复音词中，动词性语素的使动用法隐含来源于不及物动词性语素在组 

构新词过程中所进行的构式压制。 

(二 )补 充结构 

在补充结构复音词中，使动用法隐含主要存在于“动作 ·结果”语义结构中。 

I．语义结构为“动作 ·结果” 

以“补充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动作 ·结果”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中，若表示“结果”的动词性语素具有不 

及物性，则在该复音词的深层语义结构中将会隐含后一动词性语素的使动用法。如“翦落”中后一动词性语 

素“落”具有不及物性 ，这个复音词的语义结构应为“剪⋯⋯使落”，即在语义结构 中隐含了“落”的使动用法 。 

同样“鼓动”、“感化”、“放溜”等词的语义结构中分别隐含了后一不及物动词性语素“动”、“化”、“溜”的使动用 

法。这一被隐含的使动用法来源于构式“动作 ·结果”式(简称“动结”式)本身所具有的构式义。 

在“动结”式复音词中，后一动词性语素均表示前一动词性语素的动作结果，这种构词方式与句法具有⋯ 

定的一致性。王力先生提到“使成式”有两种，其中一种便是“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 

结果是使某事物具有某种行为”[ 。。这一解释，即说明了构式的形式，即“外动词 ·内动词”，又指出了该构 

式的构式义“动作 ·结果”，以及后一动词性语素在构式中充当的角色即“使某事物具有某种行为”，这种构式 

被用于造词，则进入该构式中的“内动词性语素”(不及物动词性语素)便具有了使动的意义。如上述各词中 

的“落”、“动”、“化”、“溜”等 。可见，“动结”式复音词语义结构 中隐含的使动用法来源于构式本身的构式义。 

综上，复音词语义结构中 ，被隐含的使动用法有两个来源：其一 ，构式压制 ；其二，构式本身所具有的构式 

义 。 

六、被动用法隐含 

动词性语素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生由主动到被动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句中通常用“被⋯⋯” 

来标记，但是由于复音词音节数量的限制，这种被动变化无法呈现在词形平面上，而是被隐含在复音词的深 

层语义结构中，这种现象我们称为“被动用法隐含”。 

该类隐含主要存在于偏正结构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此外在少数主谓结构复音词中也有此类隐含。分 

述如下 。 

(一 )偏 正结构 

在偏正结构复音词中，被动用法隐含主要存在于“动作 ·对象”语义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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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义结构为“动作 ·对象” 

在以“偏正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动作 ·对象”为语义结构的复音词中，若动词性语素具有及物性，那么 

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动词性语素将产生“被动”用法 ，而这一用法只隐含在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 如“煎饼” 

指“在鏊子上摊匀烙熟的饼”，其中动词性语素“煎”具有及物性，而“饼”为动作对象，于是在新词组构过程中， 

“煎”产生被动用法 ，表示“被煎”，且这一用法隐含在“煎饼”的语义结构 中。又如“编人”、“惊唐”、“禀分”、“积 

愤”等词中的及物动词性语素均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产生被动用法，并被隐含在各词的语义结构中。 

这种被动用法的隐含是构式压制的结果，以“煎饼”为例。“煎饼”是以“动作 ·对象”的形式存在，这一形 

式通常对应的常规语法结构是支配结构，即“煎”为动作，“饼”为对象 。在支配结构 中，“煎”作为动作 ，既是描 

述的重心 ，也是语义的重心。但是 ，一旦将其置于新的构式“偏正式语法结构”中后 ，尽管两个语素的语义关 

系未发生变化，仍是“动作 ·对象”关系，但“煎”却在语法上被置于了“限定成分”的位置之上，则其不再是语 

义描述的重心，而语义的重心由“煎”变成了“饼”，这时，动词性语素“煎”要与名词性语素“饼”产生语义关联 ， 

就必然要发生由主动到被动变化 ，进而适应新构式的要求，完成构式压制，形成新词。也可以说 ，“偏正结构” 

下“动作 ·对象”的语义结构之中的动词性语素本身具有被动性，这是构式本身具有的特点，进人该构式的动 

词性语素理论上均会产生这种变异 。 

(二)主谓结构 

在主谓结构复音词中，被动用法隐含主要存在于“对象 ·动作”语义结构中。 

1．语义结构为“对象 ·动作” 

在以“主谓结构”为语法结构，以“对象 ·动作”为语义结构 的复音词 中，若 动词性语素具有及物性 ，那么 

在组构新词的过程中，动词性语素将产生“被动”用法，而这一用法只隐含在复音词的语义结构中。如“兰焚” 

指“芳兰遭焚，喻高人受摧折”，其中动词性语素“焚”具有及物性，而“兰”为动作对象。在新词的组构过程中， 

“焚”产生 了被动用法 ，即用为“被焚”，且这一用法隐含在“兰焚”的语义结构 中。又如“金铄”、“鸿惊”、“词费” 

等词的语义结构中均隐含了动词性语素“铄”、“惊”、“费”的被动用法。 

这种被动用法的隐含来源于构式本身。在一般词序中，动作前面一般为施事，动作支配的对象为受事， 

即“施事 ·动作 ·对象”之问的关系。但当对象被置于动词之前，则受事与动作之间就由原来的支配关系变 

成了被动关系。在上述例词中 ，各动词性语素均处于“主谓式”下 的“对象 ·动作”语义结构中，因此这些动词 

性语素均具有 了被动性 。然而，一些研究者否认 了构式的这种作用 。如宋亚云就明确指出动词(或动词性语 

素)(在复音词 中就是语素，在句子中则是词 ，原文以“词”为论述对象)的这种被动义不是来 自构式 ，而是来 自 

于动词或动词性语素本身。其理由是，如果是构式“NP受事+(A)+V”赋予了动词或动词性语素这一被动 

义，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外动词或相应的动词性语素均可产生“意念被动”的用法，但事实是，很多出现 

在“NP+(A)+V”中的外动词或相应的动词性语素 ，其前 的“NP”并非受事 。在宋亚云的上述论断 中，存 

在的问题是论断 l“进入构式‘NP受事+(A)+V’的动词具有被动义”，与论断 2“进入构式 “‘NP+(A)+ 

V”’的 NP都是受事”中阐释的是不同的构式，二者是不等值的，因此用后者的不成立否认前者的成立是不 

当的。我们可以做出的结论是，进人“NP受事+(A)+V”的动词或动词性语素一定会被构式赋予被动义， 

但是并非所有外动词或具有外动词功能的动词性语素均可进入这一构式，即构式对构式角色设置了一定的 

门槛和要求 。宋亚云随后对进人构式“NP受事+(A)+V”的动词或动词性语素的语义特征进行的分析和 

限定较为全面。宋亚云 认为进入该构式 的动词或动词性语 素一般都是综合性动词或动词性语素 ，在其 

语义结构中“既包含着动作的起点，也包含着动作的终点”，既意味着动作的发生，也蕴含了动作的结果，即完 

成义已被内化在了语义结构中，因而这类词在组合中强烈要求受事共现，具有这种语义结构的动词，又被称 

为“作格动词”。所以 ，只有具有上述语义特征的动词才能进入构式“NP受事+(A)+v”。 

综上，复音词语义结构中，被隐含的使动用法的来源与被动用法相同，即：其一，构式压制；其二，构式本 

身所具有的构式义。 

七、结语 

若以动词性语素为参照点，那么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的隐含可分为六大类，即动作对象隐含、动作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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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动作目的隐含、动作方式隐含、使动用法隐含、被动用法隐含。 

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上述六大隐含类型通常有如下几种来源： 

1．来源于动词性语素本身的语法特征，如动词性语素具有及物性或具有不及物性，以及动词性语素是否 

属于“作格动词”等。 

2．来源于复音词语义结构 中所隐含的介词结构 ，如“以⋯⋯”或“于⋯⋯”等。 

上述两条来源不仅是某些隐含成分出现的前提条件，也是确定某些隐含成分语义角色的重要依据 。 

3．来源于另一参构语素在组构新词过程中所凸显出的语素义特征。 

4．来源于动词性语素在使用中的优选搭配或常用搭配。 

5．来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生活常识等因素 。 

上述三种来源是确定某些隐含成分实质性内容的依据。 

6．来源于构式压制。 

7．来源于构式本身所具有的构式义，换言之，构式赋予了动词性语素某种构式义，而这种构式义只隐含 

在复音词语义结构中，在词形平面却是无法呈现的。 

上述两种来源是隐含性用法产生的主要途径。如“使动用法”与“被动用法”。 

在新词的组构过程 中，动词性语素在不同的语法结构、语义结构中，隐含成分不同，隐含成分的来源也不 

尽相同，或来源于上述七条中的一种，或来源于其中的两种，或者该隐含成分是两种以上来源共同作用的结 

果。复音词语义结构中的隐含成分不是仅仅存在于词义的释读过程中，它首先应是存在于词义的形成过程 

中，是复音词语义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 ，只是在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过程 中，由于词形平面的音节限制，无法以 

显性的形式出现，而是被隐没在了语义结构中。因而，隐含成分既是正确理解词义的关键，也是新词组构中 

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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